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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今探

评绿蓝悖论的消除主义方案①

———与陈晓平教授商榷

邓桂芳，徐　敏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针对绿蓝悖论，西方学界有代表性的解悖方案主要包括语言主义方案、贝叶斯主义方案和证伪主义方案。

我国学者陈晓平教授独立地提出不属于三种方案的消除主义方案。根据该方案，绿蓝悖论所涉论证中某个牵涉证据陈

述的前提并不成立。我们从两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该方案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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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蓝悖论是当代科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中的核心主题之一。针对绿蓝悖论，西方学界有代表性的方

案主要包括语言主义方案、贝叶斯主义方案和证伪主义方案。国内学者陈晓平教授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提出一种不同类型的解悖方案，下文将称之为“消除主义方案”。消除主义方案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关

注，还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方案之一［１］。我们将对消除主义方案提出两方面批评意见与陈晓平教授

商榷。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９
作者简介：邓桂芳（１９８３－），女，湖南衡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逻辑学与科技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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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绿蓝悖论及其论证结构
古德曼通过设计一项思想实验提出绿蓝悖论［２］７３－７５。具体而言，他设想我们在某个时刻ｔ之前（包

括ｔ）观察的翡翠都是绿的。在时刻ｔ，我们的这些观察会支持如下假说：所有的翡翠都是绿的。下文将
该假说记为Ｈ１。每个在ｔ之前已被观察过的翡翠对应一个Ｈ１的正面示例，如“翡翠ａ１是绿的”、“翡翠
ａ２是绿的”，其中ａ１，ａ２是在ｔ之前被观察过的翡翠。下文将所有这些证据陈述构成的集合记为Ｅ１。根
据确证关系的经典定义，即形如（ｘ）（Ｆｘ→Ｇｘ）的全称概括假说被且仅仅被形如 Ｆａ∧Ｇａ的正面示例
确证，可知Ｅ１确证Ｈ１。相应地，我们称Ｅ１是Ｈ１的证据陈述集。在不致引起混淆的情况下，简称Ｅ１是
Ｈ１的证据陈述。

接着，古德曼引入一个新谓词“绿蓝”（ｇｒｕｅ）。“绿蓝”如下定义：一个对象是绿蓝的，当且仅当，它
在ｔ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或者它在ｔ之前未被观察且是蓝的。换句话说，“绿蓝”的外延包括在 ｔ之前
被观察的绿色对象和在ｔ之前未被观察的蓝色对象。有了该谓词，Ｅ１包含的每个证据陈述都对应一个
新的单称陈述。例如，“翡翠ａ１是绿的”对应“翡翠ａ１是绿蓝的”，“翡翠ａ２是绿的”对应“翡翠ａ２是绿
蓝的”。每对陈述都描述了同一观察。比如，前一对陈述描述相应主体对翡翠 ａ１颜色的某次观察。下
文将所有这些新的证据陈述构成的集合记为Ｅ２。根据确证关系的经典定义，Ｅ２确证如下假说：所有翡
翠都是绿蓝的。该假说记为Ｈ２。相应地，我们称 Ｅ２是 Ｈ２的证据陈述集。在不致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简称Ｅ２是Ｈ２的证据陈述。

Ｅ１和Ｅ２描述相同的观察，下文将这些观察整体地记为Ｏ。既然Ｅ１和Ｅ２是对相同观察Ｏ的描述，
我们自然会认为Ｅ１和Ｅ２对Ｈ１和Ｈ２的确证程度是一样的。比如，设想在ｔ之前只观察了一个翡翠ａ１，
那么，Ｅ１仅包含单称陈述“翡翠ａ１是绿的”，Ｅ２仅包含单称陈述“翡翠 ａ１是绿蓝的”。Ｅ１和 Ｅ２仅仅分
别为Ｈ１和Ｈ２提供了单个证据陈述。因为Ｈ１和Ｈ２都是关于同一个自然类的假说，故它们对应的潜在
证据陈述个数是一样大的。因此，Ｅ１对Ｈ１的确证程度与Ｅ２对Ｈ２的确证程度是一样的。就是说，若我
们会基于Ｅ１相信Ｈ１，我们便会基于Ｅ２以相同的程度相信Ｈ２。

另外，Ｈ１和Ｈ２不能同时为真。假设它们同时为真，未在 ｔ之前被观察的翡翠将既是绿的又是蓝
的，而这是不可能的。

至此，看来我们必须承认Ｈ１和Ｈ２这两个相互冲突（即不可同真）的假说分别被描述相同观察的证
据陈述集Ｅ１和Ｅ２给以同等程度的确认。

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成立。矿物学家会认为，Ｈ１被Ｅ１确证的程度与Ｈ２被Ｅ２确证的程度根本不相
同。他们会认为Ｅ１对Ｈ１提供了很高程度的确证，但是，Ｅ２对 Ｈ２并未提供多大程度确证，甚至根本没
有提供任何确证。一个表现就是，矿物学家会认为，观察Ｏ构成预测“下一个翡翠是绿的”的好理由，但
是，观察Ｏ不会构成预测“下一个翡翠是绿蓝的”的好理由。根据绿蓝谓词的定义，后一预测说的恰恰
是“下一个翡翠是蓝的”。没人会做出这样的预测［３］。

这便导出了所谓“绿蓝悖论”。我们似乎必须承认 Ｈ１和 Ｈ２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假说分别被描述相
同观察的证据陈述集Ｅ１和Ｅ２给以同等程度确证，而这实际上并不成立。

绿蓝悖论所涉论证可分解为以下三个子论证：

子论证１：
（１）一般地，一个假说被且仅被其正面示例确证（确证关系的经典定义）；
（２）Ｅ１是假说Ｈ１的正面示例；
（３）Ｅ２是假说Ｈ２的正面示例；
所以，（４）Ｅ１确证Ｈ１且（５）Ｅ２确认Ｈ２。
子论证２：
（４）Ｅ１确证Ｈ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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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Ｅ２确证Ｈ２；
（６）Ｈ１和Ｈ２都是关于同一个自然类（即翡翠）的假说；
（７）Ｅ１和Ｅ２描述相同观察Ｏ；
（８）一般地，若假说Ａ和Ｂ是关于同一个自然类的假说，证据陈述集Ｘ和Ｙ分别确证Ａ和Ｂ，且Ｘ

和Ｙ描述相同的观察，那么，Ａ被Ｘ确证的程度与Ｂ被Ｙ确证的程度相同；
所以，（９）Ｈ１被Ｅ１确证的程度与Ｅ２被Ｈ２确证的程度相同。
子论证３：
（９）Ｈ１被Ｅ１确证的程度与Ｈ２被Ｅ２确证的程度相同；
（１０）Ｈ１和Ｈ２相互冲突；
（７）Ｅ１和Ｅ２描述相同观察Ｏ；
所以，（１１）Ｈ１和Ｈ２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假说分别被描述相同观察的证据陈述集Ｅ１和Ｅ２给予同等

程度的确证。

二　消除主义方案
显然，上面的论证都是有效的。在不修正逻辑的前提下，为了不接受（１１）这一冲突于实际情况的

结论，必须选择否定至少一个前提。古德曼选择否定的是（１）。
古德曼引入一个新概念“类律假说”（ｌａｗ－ｌｉｋ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进而认为，假说和其示例之间的确证

关系不仅仅取决于其语法形式，还依赖于假说的自身特征。具体而言，只有类律假说才能真正地被确

证［２］７２－７３。这样，确证关系的经典定义即（１）便不成立了。既然（１）不成立，基于（１）对（４）和（５）的子
论证１也便被阻断了，进而，对最终结论（１１）的子论证３也被阻断了。至于如何定义类律假说，古德曼
做了许多尝试，最终接受一种基于“可投射性”的定义。简言之，包含可投射谓词的假说才是类律假说。

比如，谓词“是绿的”有多次被成功投射的记录，而“是绿蓝的”没有。这使得包含谓词“是绿的”的假说

Ｈ１是可投射的，进而是类律的，而包含谓词“是绿蓝的”的假说Ｈ２是不可投射的，进而不是类律的。古

德曼的解悖方案依赖于谓词分类操作，因此也被称作“语言主义方案”［４］１３６。与此不同，根据贝叶斯主

义方案，需要否认的是前提（８）。具体而言，贝叶斯主义者基于贝叶斯定理给出一种计算机制来说明，
纵使假说Ａ和Ｂ是关于同一个自然类的假说，证据陈述集Ｘ和Ｙ分别确证Ａ和Ｂ，且Ｘ和Ｙ描述相同
的观察，Ａ被Ｘ确证的程度与Ｂ被Ｙ确证的程度也未必相同［４］１６５－１７４。与语言主义方案和贝叶斯主义方

案都不同，根据证伪主义方案，绿蓝悖论所涉论证是有效的也是可靠的，因此必须接受结论（１１），但是
（１１）并不如看起来那么荒谬。具体而言，证伪主义者认为，Ｈ１和Ｈ２的实质差别在于证伪度而不在于确

证度，这使得接受（１１）并不会导致Ｈ１和Ｈ２科学价值趋同
［５］。

不同于以上三种方案，在其著作（下面简称“陈文”）中，陈晓平教授否认的是前提（７）。陈文认为，
Ｅ１和Ｅ２不是描述相同观察的证据陈述集

［６］２８６。理由是Ｅ１推不出Ｅ２。“现在要问，仅仅根据‘绿蓝’的
定义，由Ｅ１能够得出Ｅ２吗？显然，绿－蓝语言者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首先检

查获得这些证据的时刻是否在ｔ之前。仅当他确知是在ｔ之前，他才能由Ｅ１得到Ｅ２。”
［６］２８６

那么，为什么古德曼会认为Ｅ１和Ｅ２描述相同观察呢？为回答这一问题，陈文引入一个新的证据陈
述集Ｅ３，并认为Ｅ３和Ｅ２描述相同观察，而古德曼混淆了Ｅ３和Ｅ１，这导致他最终错误地认为Ｅ１和 Ｅ２
描述相同观察。Ｅ３包括的是与Ｅ１和Ｅ２对应的平行陈述，如“翡翠 ａ１在 ｔ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翡
翠ａ２在ｔ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其中 ａ１，ａ２是在 ｔ之前被观察的翡翠。为何 Ｅ３和 Ｅ２描述相同观察

呢？“根据‘绿蓝’的定义，Ｅ２由以得出的证据陈述不是 Ｅ１，而是 Ｅ３。”
［６］２８６就是说，据“绿蓝”定义，Ｅ３

可直接推出Ｅ２，故Ｅ３和Ｅ２描述相同观察。
既然（７）是不成立的，导出最终结论（１１）的后续论证便被阻断了，绿蓝悖论获解：Ｅ１和 Ｅ２不是描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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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相同观察的陈述，可见，Ｈ１和Ｈ２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假说并没有被描述同一观察的证据陈述给予同等

程度的确证［６］２８６。

既然Ｅ３和Ｅ２是描述相同观察的证据陈述，那么，它们确证的假说是不是冲突呢？假若冲突，绿蓝
悖论依旧存在，只不过变成了“相互冲突的假说 Ｈ３和 Ｈ２分别被描述相同观察的证据陈述 Ｅ３和 Ｅ２给
予相同程度的确证”。其中，Ｈ３是Ｅ３确证的假说，即“所有在 ｔ之前被观察的翡翠都是绿的”。幸运的
是，Ｈ３和Ｈ２并不冲突。Ｈ３断言的是任给一个翡翠，若它在ｔ之前被观察则是绿的。Ｈ２断言的是，任给
一个翡翠，或者它在ｔ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或者它没有在ｔ之前被观察且是蓝的。二者并不冲突。比
如，若实际情况与矿物学家正常的期望和猜测不相符，即虽然在ｔ之前被观察的翡翠都是绿的，然而在ｔ
之前未被观察的翡翠都是蓝的，Ｈ３和Ｈ２将同时为真。

小结：绿蓝悖论在于我们似乎必须承认Ｈ１和Ｈ２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假说分别被描述相同观察的证
据陈述集Ｅ１和Ｅ２给予同等程度的确证，而这与实际情况不符。据陈文，导出悖论的论证中的前提（７）
不成立，即Ｅ１和 Ｅ２根本没有描述相同观察。古德曼混淆了 Ｅ３和 Ｅ１。Ｅ３和 Ｅ２描述相同观察，但是，
它们确证的假说Ｈ３和Ｈ２并不冲突。悖论获解。

值得提及的是，据陈文，做出上述澄清后，绿蓝悖论便“不存在”了［６］２８６。实际上，上面辨析表明，这

种分析构成一种解悖方案，悖论并未因此而消失。下文将这种方案称为“消除主义方案”。

三　对消除主义方案的批评
若果真如陈文所言，古德曼因混淆Ｅ３和Ｅ１而错误地承认了（７），实际上（７）并不成立，那么，消除

主义方案几乎是“零代价”方案。与此对照，古德曼的策略否认的是确证关系的经典定义，其代价是整

个经典确证理论。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基于如下两点理由，我们认为消除主义方案并不

合理。

第一，陈文并未合理解释为何否认前提（７）。
关于为何否认（７）即Ｅ２和Ｅ１描述相同观察，陈文仅仅指出Ｅ２不能推出Ｅ１。这显然是不够的。推

出关系如何与描述相同观察这一关系发生联系？对此，最可能的隐含假设是：对于任意的两个（组）证

据陈述ｅ１和ｅ２，若ｅ１不能推出ｅ２，则ｅ１和ｅ２没有描述相同观察。对此，我们有两点批评。其一，这种充
分条件断言并不成立。实际上，两个证据陈述是否描述相同观察与它们之间是否具有推出关系并无关

联。假设一个主体观察了翡翠ａ的颜色，该次观察可以通过“翡翠ａ是绿的”来描述，也可以通过“翡翠
ａ不是黄的”（或者“翡翠ａ是有颜色的”）来描述。显然，“翡翠ａ不是黄的”（“翡翠ａ是有颜色的”）推
不出“翡翠ａ是绿的”。但是，它们却都描述了同一观察。其二，退一步讲，纵使承认这里的充分条件断
言成立，陈文自身却将面临不一致。据陈文，虽然Ｅ１和Ｅ２没有描述相同观察，但Ｅ２和Ｅ３描述相同观

察［６］２８６。然而，因为Ｅ２推不出Ｅ３（比如“翡翠 ａ１是绿蓝的”推不出“翡翠 ａ１在 ｔ之前被观察并且是绿
的），根据上述充分条件断言，Ｅ３和Ｅ２并未描述相同观察。

或许，辩护者会说，前面隐含假设的要求太弱了，陈文的隐含假设应该是下面牵涉等价关系（即双

向推出）的条件句：对于任意两个（组）证据陈述ｅ１和ｅ２，若ｅ１和ｅ２不等价，那么，ｅ１和ｅ２没有描述相同
观察。根据该标准，Ｅ２和Ｅ１的确没有描述相同观察，因为Ｅ２推不出Ｅ１，故Ｅ２和Ｅ１不等价。对此，我
们有类似批评。其一，两个（组）证据陈述是否描述相同观察和它们是否等价无关。其二，陈文自身还

是将面临不一致。因Ｅ３和Ｅ２并不等价，据此条件句，Ｅ３和 Ｅ２没有描述相同观察。然而，据陈文，Ｅ３
和Ｅ２描述相同观察。

或许，辩护者会说，陈文的隐含假设是更强的同义性断言：对于任意两个（组）证据陈述 ｅ１和 ｅ２，若
ｅ１和ｅ２不同义，那么，ｅ１和 ｅ２没有描述相同观察。因为 ｅ１和 ｅ２同义隐含 ｅ１和 ｅ２等价，故可做类似
批评。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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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批评陈文的学者也犯了类似错误，认为证据陈述（组）之间是否可推出影响是

否描述相同观察。比如，陈明益认为，陈文认为Ｅ２和Ｅ１没有描述相同观察是错误的，理由是某种意义

上Ｅ２可以推出Ｅ
［１］９
１ 。

第二，陈文未能合理解释为何古德曼竟然会承认（７）。
为了贯彻消除主义方案，单单否认（７）是不够的，还要解释为何古德曼竟然会认为（７）是合理的，即

认为Ｅ１和Ｅ２描述了相同的观察。对此，陈文未能做出合理解释。理由有二。
其一，Ｅ３缺乏合适的引入动机。据陈文，古德曼混淆了Ｅ３和Ｅ１，这导致他错误地认为Ｅ２和Ｅ１描

述相同观察。显然，Ｅ３是该回答的核心枢纽。但是，为何要引入 Ｅ３呢？毕竟，绿蓝悖论只牵涉 Ｅ１和
Ｅ２。陈文提供的唯一线索是：Ｅ３可以推出 Ｅ２。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能够推出 Ｅ２的陈述何其多，为
何单单选择引入Ｅ３？比如，平行证据陈述可以是“翡翠 ａ１在 ｔ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且是方的”、“翡翠
ａ２在ｔ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且是方的”。将这些陈述构成的集记为 Ｅ４。Ｅ４也可推出 Ｅ２。为何不选择
Ｅ４？在我们看来，唯一可能的回答是：Ｅ３中的证据陈述恰恰是 Ｅ２中相应证据陈述的一个析取支。但
是，仅仅语法上的比对结果显然不足以作为引入 Ｅ３进行解悖的合适动机。辩护者需要提供一个挑出
Ｅ３的恰当标准。

其二，纵使承认Ｅ３拥有合适的引入动机，也不能说明古德曼竟然会混淆 Ｅ３和 Ｅ１。这种说法有说
服力的前提是Ｅ３和Ｅ１很有可能被混淆。但是，Ｅ３中的每个陈述包含三个合取支命题，比如“翡翠 ａ１
在ｔ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的逻辑形式为Ｆａ１∧Ｇａ１∧Ｈａ１，其中“Ｆ”、“Ｇ”、“Ｈ”分别表示“是翡翠”、“是
在ｔ之前被观察的”、“是绿的”。Ｅ１中的每个陈述包含两个合取支命题，比如“翡翠 ａ１是绿的”的逻辑
形式为Ｆａ１∧Ｈａ１。可见，Ｅ３和Ｅ１的语法差异极大，不太可能被混淆。另外，从确证关系的角度看，Ｅ３
确证的是Ｈ３，Ｅ１确证的是Ｈ１。而 Ｈ３的逻辑形式是（ｘ）（（Ｆｘ∧Ｇｘ）→Ｈｘ），Ｈ１的逻辑形式是（ｘ）
（Ｆｘ→Ｈｘ）。再加之，Ｈ３是由Ｅ３完全归纳的结果，而 Ｈ１是由 Ｅ１不完全归纳的结果；前者没有预测功
能，而后者有预测功能。精通逻辑又熟知确证关系经典定义的古德曼不太可能做出这种混淆。

四　结　语
针对著名的绿蓝悖论，陈晓平教授提出消除主义解悖方案。根据该方案，绿蓝悖论所涉论证中的前

提（７）并不成立。毫无疑问，消除主义方案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益的视角。我们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
批评。一方面，陈文并未合理解释为何否认前提（７）。另一方面，未能合理解释为何古德曼竟然会承认
（７）。当然，这里的批评并不是判决性的。或许对经验观察、经验观察内容、经验观察陈述之间关系做
更精细辨析后，辩护者可做出进一步回应。然而，在出现恰当回应之前，我们有理由认为，消除主义方案

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案。本文并没有提出一种独立的解悖方案。基于Ｈ１和Ｈ２的不同科学价值，
我们倾向于认为以古德曼为代表的语言主义方案更有前途，即谓词“是绿蓝的”和“是绿的”相关实践应

用方面的差异决定了Ｈ１和Ｈ２在确证关系方面的巨大差异，这构成解答绿蓝悖论的真正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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